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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

類科：智慧財產行政 

科目：智慧財產法規（包括專利法、商標法及著作權法） 

考試時間：2 小時 

裴騰老師 

一、甲公司於乙商標權人申請註冊 A 商標前，已善意使用相同商標於同一商品。甲公司於乙註冊取得 

A 商標的商標權後與乙簽定授權契約，由乙授權甲公司使用 A 商標。其後，甲公司與乙的授權

契約因雙方出現嫌隙而終止，乙禁止甲公司繼續使用 A 商標。試問此時甲公司可否主張商標法第 

36 條第 1 項第 3 款的「善意先使用」抗辯？（30 分） 

《考題難易》★★★★★ 

《解題關鍵》商標法有關「善意先使用」規定，係為保護善意之商標先使用人而制定，其為例

外規定，自應嚴格解釋。解題時應先敘明「善意先使用」規定之意義及要件，再

就「善意先使用」與「授權使用」競合時，二者不可能併存加以論述，最後導出

商標權人授權先使用人使用商標，於授權契約終止後，先使用人已無從再主張得

回復適用商標法有關「善意先使用」規定之抗辯。 

【擬答】 

善意先使用： 

相關法規： 

「下列情形，不受他人商標權之效力所拘束：……三、在他人商標註冊申請日前，善意

使用相同或近似之商標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者。但以原使用之商品或服務為限；

商標權人並得要求其附加適當之區別標示。」商標法第 36條第 1項第 3款定有明文。 

意義： 

又稱先使用權1，係指在他人商標註冊申請日前，善意使用相同或近似之商標於同一或類

似之商品或服務者，不受他人商標權之效力所拘束，但以原使用之商品或服務為限；商

標權人並得要求其附加適當之區別標示。 

要件： 

須在他人商標註冊申請日前，即已有使用之事實。 

使用時須基於善意。 

須以原使用之商品或服務為限，不得再擴充適用於其他商品或服務。 

商標圖樣須相同或近似，且使用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上。 

商標權人得要求其附加適當之區別標示，以免消費者發生來源之混淆2。 

商標法第 36條第 1項第 3款屬緩和註冊主義之例外，應嚴格解釋： 

按商標法第 36條第 1 項第 3款立法意旨，在基於公平原則，參酌使用主義之精神緩和註冊

主義，避免在他人申請商標註冊前已善意先使用者，受到他人商標權效力所拘束，而此款

既屬緩和註冊主義之例外，自應嚴格解釋，以免過度擴大善意先使用之抗辯致侵蝕註冊主

義之商標立法根基。A 公司固於 B 申請甲商標註冊前即已先使用甲商標，惟於 B 註冊取得

甲商標權利後，與 B 簽訂授權契約，由 B 授權 A 公司使用甲商標，則按論理法則，使用權

利之原因不可能競合，即 A 公司不可能基於 B 授權使用甲商標，同時又基於善意使用自己

 
1
 曾陳明汝著；蔡明誠續著，商標法原理，修訂三版，2007 年 4 月，頁 99。 

2
 曾陳明汝著；蔡明誠續著，商標法原理，修訂三版，2007 年 4 月，頁 99～10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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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標，是應認 A 公司自向 B 取得使用甲商標之授權後，已非基於善意先使用自己商標之意

思使用甲商標，而係本於被授權人之地位使用他人註冊商標，是以，A 公司自不得於授權

契約終止後，再主張善意使用甲商標而不受商標權拘束，從而，A 公司無從依商標法第 30

條第 1項第 3款主張「善意先使用」之抗辯3。 

結論： 

本題甲公司於乙商標權人申請註冊 A 商標前，已善意使用相同之 A 商標於同一商品。惟甲

公司於乙註冊取得 A 商標的商標權後與乙簽定授權契約，由乙授權甲公司使用 A 商標。按

論理法則，使用權利之原因不可能競合，應認甲公司自向乙商標權人取得使用 A 商標之授

權後，已非基於善意先使用之意思使用 A 商標，而係本於被授權人之地位使用 A 商標，故

甲公司不得於其與乙之授權契約終止後，再主張商標法第 36條第 1 項第 3款的「善意先使

用」抗辯。 

 
 

二、甲撰寫並出版「現代法律常識」一書（以下簡稱「M 著作」），此書共 300 頁，分為 10 章，每

章的最後 2 頁為摘要，條列了該章的重點。 

A 學校為一所市立特殊教育學校，該校未得甲的同意便製作了總共 50 本 M 著作的點字書，

提供該校的視覺障礙學生使用。甲認為 A 學校侵害其著作財產權，依著作權法起訴請求 A 學

校賠償損害，但 A 學校主張其製作點字書的行為，不受甲的著作財產權效力所拘束。試問 A 

學校的抗辯是否有理由？（15 分） 

B 學校為一所普通高中，該校為提升公民課程的教學成效，今年印製了 500 本公民課程補充

教材，每本教材的最後 20 頁集結了 M 著作各章的 2 頁摘要。由於 B 學校在印製前並未取

得甲的同意，因此甲認為 B 學校侵害其著作財產權，依著作權法起訴請求 B 學校賠償損害，

但B 學校主張該校是在合理範圍內使用甲的著作。試問 B 學校的抗辯是否有理由？（20 分） 

 
3
 109 年 8 月 27 日智慧財產法院 109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24 號刑事判決、司法院 101 年度智慧財產法律座談會民事訴訟類相關議題

提案及研討結果第 4 號研討結果意旨參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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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考題難易》★★★★ 

《破題關鍵》著作財產權之合理使用係對著作財產權所為之限制，應就相關規定詳細檢視其要

件，以保障著作財產權人之權利，並確認他人得為合理使用之範圍以免構成侵

權。解題時應區分「視聽覺障礙之利用」係為保障身心障礙者權益，其合理使用

範圍較廣；而「學校授課需要之重製」雖係為教育目的，惟其公益性與保障身心

障礙者權益仍有區別，應在合理範圍內使用，不得有害於著作財產權人之利益。 

【擬答】 

視聽覺障礙之利用： 

相關法規： 

「中央或地方政府機關、非營利機構或團體、依法立案之各級學校，為專供視覺障礙

者、學習障礙者、聽覺障礙者或其他感知著作有困難之障礙者使用之目的，得以翻譯、

點字、錄音、數位轉換、口述影像、附加手語或其他方式利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。」著

作權法第 53條第 1項定有明文。 

使用目的限制： 

本條項規定將使用目的限制明定為「專供」視覺障礙者等使用4。 

A學校之抗辯有理由： 

A 學校為一所市立特殊教育學校，該校未得甲的同意製作總共 50 本甲之 M 著作的點字

書，提供該校的視覺障礙學生使用。依上開著作權法第 53 條第 1 項規定，A 學校為依法

立案之學校，為專供視覺障礙者使用之目的，以點字利用甲已公開發表之 M 著作。A 學

校之行為合於上開著作權法第 53條第 1項規定，係屬合理使用，甲之著作財產權受有限

制，無從對 A 學校請求損害賠償。 

學校授課需要之重製： 

相關法規： 

「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及其擔任教學之人，為學校授課需要，在合理範圍內，得重製他

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。第四十四條但書規定，於前項情形準用之。」、「……。但依該

著作之種類、用途及其重製物之數量、方法，有害於著作財產權人之利益者，不在此

限。」，著作權法第 46條及第 44條但書分別定有明文。 

著作權法第 46條內容： 

本條得為重製之主體，限於「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及其擔任教學之人」。本條之「擔任

教學之人」，係指實際擔任教學之人。本條重製之目的，限於「為學校授課需要」，不

限於課堂上之教師講授，實驗、實習、討論會、體育技能等凡為實現教育計畫，而對學

生所為一貫授課過程之使用，均包含在內5。 

B學校之抗辯無理由： 

B 學校為一所普通高中，為提升公民課程的教學成效，印製 500 本公民課程補充教材，

每本教材都集結了 M 著作的摘要。依上開著作權法第 46 條規定，B 學校為依法設立之

學校，為學校授課需要，固得重製甲已公開發表之 M 著作，惟應在合理範圍內，並準用

著作權法第 44 條但書規定。按 M 著作分為 10 章，每章最後 2 頁摘要條列該章重點，B

 
4
 立法院網頁。（http://lis.ly.gov.tw/lgcgi/dispg?@28:429248228:ttsweb:1:dispg@@1790324521最後檢視日：

2021.10.19） 

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頁。（ http://www.tipo.gov.tw/ct.asp?xItem=504228&ctNode=7123& mp=1最後檢視日：

2021.10.19） 
5
 加戶守行，著作權法逐條講義，頁208；日本著作權法令研究會編，著作權關係法令實務提要，頁579。蕭雄

淋，著作權法論，八版，2019年2月，頁159～16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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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印製之公民課程補充教材，每本教材最後 20 頁集結了 M 著作每章的 2 頁摘要，等

同收錄 M 著作全書 10 章之全部重點，似已非屬在合理範圍內使用，且依該重製物即公

民課程補充教材之 500 本數量及集結摘要之方法，實已影響甲所撰寫並出版 M 著作之銷

售而有害其利益，甲應得對 B 學校請求損害賠償。 

 
 

三、甲起訴主張，其於民國 106 年 8 月間出資聘請乙從事研發工作，約定研發後專利申請權及專利

權由甲取得，但乙研發成功後竟於民國 106 年 11 月將研發成果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 A 發

明專利，並經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於民國 107 年 4 月 15 日公告。試問目前甲可否依專利法為舉

發而享有擬制申請日的優勢？請說明理由。若不可以，則甲可否提起民事給付訴訟請求乙將 A 發

明專利移轉登記與甲？（35 分） 

《考題難易》★★★★★ 

《破題關鍵》按專利法第 35 條規定真正申請權人提起舉發及申請專利以取回其專利權，惟如逾

法定期間，其專利權即無從取回，實務上乃依民法不當得利之規定，使真正申請

權人得取回其專利權。解題時應先舉專利法第 7 條第 3 項有關出資聘人規定，再

敘明同法第 35 條規定及其要件，最後援引實務上就民法不當得利規定所為之論

述，作為真正申請權人得取回其專利權之理由。 

【擬答】 

目前甲得依專利法第 73條第 1項第 3款為舉發，惟無從享有擬制申請日的優勢： 

出資聘人發明等專利權之歸屬： 

相關法規： 

「一方出資聘請他人從事研究開發者，其專利申請權及專利權之歸屬依雙方契約約

定；契約未約定者，屬於發明人、新型創作人或設計人。但出資人得實施其發明、新

型或設計。」專利法第 7條第 3項定有明文。 

法律關係： 

所謂出資聘人，是指在不具僱傭關係，由一方出資，聘請他方從事研究工作而言6。 

真正申請權人之援用： 

 
6
 楊崇森，專利法理論與應用，修訂四版，2016 年 10 月，頁 95～9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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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規： 

「發明專利權經專利申請權人或專利申請權共有人，於該專利案公告後二年內，依第

七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提起舉發，並於舉發撤銷確定後二個月內就相同發明申請

專利者，以該經撤銷確定之發明專利權之申請日為其申請日。依前項規定申請之案

件，不再公告。」專利法第 35條定有明文。 

要件： 

舉發期間： 

真正專利申請權人或專利申請權共有人提起舉發，須於原專利案公告後 2 年內為

之。 

申請期間： 

真正專利申請權人或專利申請權共有人申請專利，須於舉發撤銷確定後 2 個月內為

之。 

真正有申請權之人： 

依專利法第 5 條規定，原則上發明人、新型創作人、設計人或其受讓人始有專利申請

權，如申請專利之人不具專利申請權，利害關係人得依本法第 71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

提起舉發。 

逾期： 

超過舉發期間： 

依本條主張權利者，須於原專利案公告後 2 年內提起舉發，超過 2 年者，固仍得提

起舉發，但只能達到撤銷專利權之目的，並不能進一步以真正申請權人之資格再行

申請專利，縱然申請，亦應以其申請案已經公告，不具新穎性予以核駁。 

超過申請期間： 

超過此 2 個月，雖仍得提出，惟已不能援用非真正申請權人提出申請案之申請日作

為申請日，只能以此提出之日為申請日，結果亦應以其不具新穎性予以核駁。 

不再公告： 

依專利法第 47 條規定發明經審查認無不予專利之情事時，應予專利，並應將申請專利

範圍及圖式公告之。真正申請權人依本條規定申請時，因該專利所揭露之技術前已公

告在案，並無再為公告之必要7。 

小結： 

本題乙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之 A 發明專利，經該局於民國 107 年 4 月 15 日公告，

目前甲縱提起舉發，亦已逾專利法第 35 條第 1 項規定之 2 年期間。甲雖仍得提起舉

發，但只能達到撤銷 A 發明專利權之目的，並不能以真正申請權人之資格再行申請 A 發

明專利，自亦無從享有擬制申請日之優勢。 

甲得提起民事給付訴訟請求乙將 A發明專利移轉登記與甲： 

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： 

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，致他人受損害者，應返還其利益。雖有法律上之原因，而

其後已不存在者，亦同，民法第 179條定有明文。 

小結： 

本題甲與乙間約定研發後專利申請權及專利權由甲取得，乙卻將研發成果向經濟部智慧

財產局申請 A 發明專利，並經該局公告。按 A 發明專利之專利申請權及專利權，依甲與

乙間之約定，均為甲所有，乙自屬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，致甲受有損害，甲請求乙

 
7
 專利法逐條釋義，經濟部智慧財產局，2014 年 9 月，頁 124～12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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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 A 發明專利移轉登記與甲，為有理由8。 

 

 

 

 
8
 107 年 8 月 30 日智慧財產法院 105 年度民專上字第 37 號民事判決，網頁：

https://law.judicial.gov.tw/FJUD/default_AD.aspx，最後檢視日：2021.10.19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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